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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中大情教育基金会   
乙方：                               
第1条  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知情的原则签订本协议。
第2条  甲方承诺自乙方就读中山大学起四年内，每年按时提供人民币25000元，作为乙方在中山大学               学院就读期间的学费及生活费用。
第3条  甲方承诺充分尊重学生隐私，对学生提供的个人情况严格保密。双方一切交流均必须通过基金会及学院组织开展。
第4条  乙方承诺合理利用甲方提供的资金，用于有利于个人提升和发展的方面，不得用于奢侈享受、物质炫耀等负面用途。若资金使用不当产生负面影响，则甲方有权要求学院组织面谈协商，面谈后决定是否停止资助。
第5条  乙方承诺在校期间，每学期期末向甲方提供学校盖章的成绩单1份、公益时证明1份、情况属实的个人学期情况汇总表1份。上述资料甲方仅可用于了解乙方在校情况，不作他用，不予外传。
第6条  乙方承诺在校期间认真对待学习，努力奋斗、提升自我。若乙方在校期间学期绩点排名低于所在学院的前30%，则甲方有权要求学院组织面谈协商，面谈后决定是否停止资助。
第7条  乙方承诺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类公益志愿者活动，回馈社会、奉献爱心。若乙方在校期间每学期公益时低于20小时，则甲方有权要求学院组织面谈协商，面谈后决定是否停止资助。
第8条  乙方承诺在校期间积极锻炼，全面发展。若当年体测成绩不达标（补测后仍不达标），则甲方有权要求学院组织面谈协商，面谈后决定是否停止资助。身体有特殊情况导致无法达标者，可提出申请说明情况，经核实可以放宽本项条件。
第9条  乙方承诺在校期间，每学年参与不低于4次甲方组织的集体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党建学习、基金会年会及企业参访等。甲方承诺一切活动内容经学院知情并同意。
第10条  乙方承诺在接受资助起15年后，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甲方发起的奖助学项目。
第11条 乙方承诺爱国爱党爱校，遵守基金会核心价值观。基金会理事会每学年将会对榕树计划学生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不合格者，基金会有权向学校提出申请停止该学生的资助。
第12条 中途因为各种原因退出榕树计划的学生，将不需要履行第十条的捐赠承诺，退出的相关名额将由中大情教育基金会和管理学院善思基金负责老师共同协商补录新的学生进入榕树计划。
 
甲方：中大情教育基金会
乙方：        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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